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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政务公开指南

为了保障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获取中国人民银行湖

南省分行政务信息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

《中国人民银行政务主动公开制度》和《中国人民银行政务依

申请公开制度》等规定，结合工作实际，特编制本指南，供参

阅。

一、主动公开

主动公开是指中国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对涉及公众利益

调整、需要社会公众广泛知晓或参与决策的信息，应当采取有

效形式，在职责范围内，按照规定程序，及时主动地向社会公

开。

中国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主动向社会公开下列政府信息：

（一）中国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发布的规范性文件。

（二）中国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的机关职能、机构设置、

办公地址、办公时间、联系方式、负责人信息等。

（三）适合对外公开的货币信贷政策执行、金融稳定、金

融服务等方面的信息。

（四）适合对外公开的金融统计数据。

（五）履行职责所产生的适合对外公开的有关业务信息。

（六）依法实施行政许可的事项、程序、条件、期限和受

理部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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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实施行政处罚的依据、条件、程序以及处罚决定。

（八）中国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费用预算、决算信息。

（九）中国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实施的收费项目、收费依

据和标准。

（十）中国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集中采购项目的目录、限

额标准、采购项目公告和采购结果。

（十一）中国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应急管理工作应予以公

开的信息；

（十二）依照有关规定进行的员工录用、招聘信息；

（十三）政务公开办事机构的名称、办公地址、办公时间，

以及电话、电子邮箱和其他联系方式。

（十四）法律法规规定和中国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认为应

该主动公开的其他信息。

中国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主要通过中国人民银行湖南省分

行子网站（网址为http://changsha.pbc.gov.cn）主动公开信

息，同时，根据公开信息的内容和特点，选择下列一种或几种

载体或方式公开：

（一）广播、电视、报刊等媒体。

（二）新闻发布会或其他会议。

（三）机关办公场所的公告栏、公开栏等。

（四）档案室。

（五）其他便于公众获取信息的方式。

二、依申请公开

http://www.hunan.gov.c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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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申请公开是指除中国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主动公开的

信息外，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（以下统称申请人）根据自身

需要提出申请，中国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

规定，按程序向申请人公开信息。

（一）申请。

申请人向中国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

请时，应填写《中国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》

（见附件1），并提供相应的身份证明。该申请表可以在中国

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政务公开领导小组办公室领取，也可以在

中国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网站下载。

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应当包括下列内容：

1.申请人的姓名或者名称、身份证明、联系方式；

2.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的名称、文号或者便于行政机关查询

的其他特征性描述；

3.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的形式要求，包括获取信息的方式、

途径。

向中国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一般可以

通过下列渠道：

1.邮寄申请。

申请人通过邮政寄送方式提出申请，请在信封上注明“政

府信息公开申请”字样。

2.当面提交申请。

申请人可向中国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政务公开领导小组办

公室现场提交《中国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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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现场提交的请提前与中国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政务公开领导

小组办公室联系。原则上不受理口头申请，如采用书面形式确

有困难，申请人可以口头申请，中国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政务

公开领导小组办公室代为填写《中国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政府

信息公开申请表》。

（二）申请处理。

中国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政务公开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受

理申请人提出的信息公开申请，并依照中国人民银行湖南省

分行政务依申请公开有关制度规定程序办理。

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内容不明确的，本机关给予指导和释明，

并自收到申请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告知申请人作出补正，

说明需要补正的事项和合理的补正期限。答复期限自本机关收到

补正的申请之日起计算。申请人无正当理由逾期不补正的，视为

放弃申请，本机关不再处理该政府信息公开申请。

（三）答复。

中国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政务公开领导小组办公室收到

申请后，能够当场答复的，当场予以答复；不能当场答复的，

自收到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；如需延长答复期限，

经批准后，可延长20个工作日，并告知申请人。

申请人申请公开的信息涉及第三方和其他机关权益的，中

国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政务公开领导小组办公室征求第三方

和其他机关意见所需时间不计算在上述规定的期限内。

对政府信息公开申请，本机关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出答复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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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所申请公开信息已经主动公开的，告知申请人获取该政府

信息的方式、途径。

2.所申请公开信息可以公开的，向申请人提供该政府信息，

或者告知申请人获取该政府信息的方式、途径和时间。

3.依据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的规定决定不予公开的，告知

申请人不予公开并说明理由。

4.经检索没有所申请公开信息的，告知申请人该政府信息不

存在。

5.所申请公开信息不属于本机关负责公开的，告知申请人并

说明理由；能够确定负责公开该政府信息的行政机关的，告知申

请人该行政机关的名称、联系方式。

6.已就申请人提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作出答复、申请人重

复申请公开相同政府信息的，告知申请人不予重复处理。

7.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对所申请公开信息的获取有特别规定

的，告知申请人依照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的规定办理。

8.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中含有不应当公开或者不属于政府信

息的内容，但是能够作区分处理的，向申请人提供可以公开的政

府信息内容，并对不予公开的内容说明理由。

9.向申请人提供的信息，应当是本机关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能

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政府信息；除依照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

第三十七条的规定能够作区分处理的外，需要对现有政府信息进

行加工、分析的，本机关可以不予提供。

10.以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形式进行信访、投诉、举报等活

动的，告知申请人不作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处理；申请内容为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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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本机关提供政府公报、报刊、书籍等公开出版物的，可以告知

获取的途径。

11.本机关根据申请人的要求和保存政府信息的实际情况，

确定提供政府信息的具体形式。特殊情况按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

相关规定处理。

申请人收到《中国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政府信息公开告

知书》（见附件2）后应及时填写《中国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

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回执》（见附件3），并邮寄至中国人民

银行湖南省分行政务公开领导小组办公室。

（四）收费标准。

中国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

公开条例》和《政府信息公开信息处理费管理办法》有关规定，

向申请公开政府信息超出一定频次或者数量范围的申请人收

取政府信息公开信息处理费。

申请人应当在收到收费通知书次日起20个工作日内，将政府

信息公开信息处理费缴纳至指定账户，该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处

理期限将从缴费完成次日起重新计算，逾期未缴纳的视为放弃申

请，中国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不再处理该政府信息公开申请。

（五）政务公开工作机构。

中国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政务公开工作机构是中国人民

银行湖南省分行政务公开领导小组办公室。

办公地址：长沙市蔡锷中路2号中国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

A座办公楼1705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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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收当面申请时间：8:30—12:00，14:30—17:30（工

作日）

联系电话：0731-84301163

邮政编码：410005

附：1.中国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

2.中国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

3.中国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回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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